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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借钱买车送女友 女儿要求返还却被告知是彩礼

婚前转账27万，借款还是彩礼？

“父亲再婚前找我借了27万，给他对象买车了，他们结婚后又陆续找我借了好几十

万，一直不还，继母说那27万是彩礼，是婚前赠与，不打算还了。”杨琦说这话时有点激

动。如今，杨琦向通州法院提起诉讼，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父亲和继母返还那27万及

其他款项。

法庭上，杨琦继母一再强调27万车款是杨琦父亲给自己的彩礼，她也没签署借条，

这个抗辩意见最终被法庭采纳。那么，在什么情形下彩礼要返还，返还有没有比例？对

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案情

借出27万元并没索要借条

杨琦与父亲、继母之间的财产纠纷，要一

直追溯到2018年。当年3月，杨琦的父亲杨良

朋和女友韩琴准备结婚，父亲向杨琦借款27万
元，给女友韩琴买车。

在后来的起诉书中，这个过程被描述为

“韩琴需要购车，向杨琦借款，杨琦通过银行

转账给韩琴27万元，因当时杨琦父亲杨良朋
与韩琴正在商定结婚阶段，并没有要求韩琴

出具借条。”

当时，这笔27万元的款项从杨琦的账户直
接转入了韩琴的账户。一个月后，韩琴与杨良

朋登记结婚。此后又因韩琴婚前购置的房屋以
及韩琴的亲生女儿苑某购置的房屋需要还贷，

于是杨良朋、韩琴夫妇又向杨琦借款，并最终

卖了杨琦位于河北香河县的一所房屋，售房款

除了偿还原有贷款，剩余的几十万元交给了继
母韩琴。

按照杨琦的计算，父亲和继母的前后几次
借款总计金额为103.5万元。如今父亲和继母不
还钱，为了索讨费用，杨琦向北京通州法院提起

了诉讼，以民间借贷为由，将二人告上法庭。

借款还是彩礼说法不一

“结婚好几年了，彩礼怎么成了向继女的
借款？”对此，韩琴很纳闷。在法庭上，韩琴的第

一条意见直指那一笔27万元的性质：“这是杨

良朋对我的婚前赠与，根本不是什么借款。”

韩琴强调说，在2018年3月之前，她和杨

琦从来就没见过，也不认识。要说那钱是借

款，双方之间根本没打过借条，也没通过电

话，更没有短信和微信上的任何联系。后来两

人认识了，韩琴也没有通过任何方式表达过
对于“借款”的事后追认。她一再强调：“这个

钱就是彩礼。”

据韩琴讲述，她和杨良朋于2018年认识并
恋爱，对方为了向她展示经济实力，赢得好感，

提出向她赠与27万元。果然，当年3月，杨良朋

通过他女儿杨琦的银行卡转来了27万元。韩琴

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不管是杨良朋拿

着女儿的银行卡转账，还是杨琦按照杨良朋的
指示向韩琴转账，都不能改变这27万元是彩

礼、婚前赠与的性质。

此外，即使杨良朋是未经杨琦允许，擅自

使用杨琦的银行卡向韩琴转账，杨琦也应在第

一时间内就会知道，但杨琦始终没有要求返还

这笔钱，截至起诉的时候，早已超过3年的诉讼
时效期间，她已经没有权利再要回这笔钱了。

至于除此之外的几十万元婚后借款，韩琴

认为，她和杨良朋为家庭共同生活需要，向杨

琦借款41.9万元，其他的钱款都是杨良朋个人
向女儿“借”的，并未用于共同生活，应该都算

成杨良朋的个人债务。就算有一部分杨琦转给

父亲的钱被算做“夫妻共同借款”，也应由夫妻

二人共同偿还。

判决

父亲被判单独返还女儿27万

通州法院最终一审判决，韩琴和杨良朋共

同返还杨琦56万余元，杨良朋单独返还杨琦27

万元。从案件结果上看，杨琦未能直接从继母

手中获得27万元的返还，索讨“彩礼”的诉讼并

未完全达成目的。

为何法院认定这27万元与杨琦的继母韩
琴无关?因为杨琦拿不出继母向自己借款的任
何证据。

主审法官表示，“民间借贷”案中有两个

关键问题：一是款项实际交付；二是双方存在

“借贷合意”，也就是“我向你借钱，你同意借

给我钱”。在实际上涉及彩礼的所谓“民间借

贷”案中，第一个关键问题容易解决，但是想

拿出“双方签署的借条、借据，又要载明借款

时间、借款期限、利息标准等事项的凭证”却

不容易。

这起案件中，作为父亲的杨良朋认可27万
元为借款。但是这笔钱买了车，作为车辆的实

际使用人，韩琴应该以“共同借款人”的身份一

起还钱吗？韩琴一再强调这个钱是彩礼，她也

没签署借条，这个抗辩意见被法庭采纳。

释法

什么情形可要求返还彩礼？

韩琴一再强调27万元车款是彩礼，最终法

院也没让韩琴返还这27万元。对此，通州法院
宋庄法庭法官助理张博解释说，在2月1日正式

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前，彩礼类纠纷

中凡涉及彩礼返还的，都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一)》当中第五条的规定，返还彩礼仅

限于三种情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

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婚前给

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其中第二和第三

项，如果想要适用，还需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张博说，之前很大一部分案件中，尽管男

方闹上法院要求返还彩礼了，但当时双方还属

于合法夫妻关系，已经办理了婚姻登记并且共

同生活，并不符合“婚姻家庭编解释”中的彩礼

返还条件，于是要求返还的一方只能声称是
“借款”而非彩礼。在大多数时候，此类案件一

般都伴随有夫妻感情破裂、分居，甚至已经开

始离婚诉讼之类的情况。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之后，虽然

对“婚姻关系依然存续”情况下的彩礼返还没

有更多规定，但是相应规则还是更加完善了。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已经结婚，也曾经共

同生活，但是‘闪离’”的情况下，“共同生活情

况”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
的重要考量因素。

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则上彩礼

应予以返还。但在“结婚之前双方已经共同生

活”的情况下，也不应忽视对女性的影响，特别

是女方若有过妊娠经历或生育子女等情况，如

果只因未登记结婚而要求全部返还，有违公平

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影响彩礼返还的因素有很多

此前，通州法院已先后审结了多起涉及彩
礼纠纷的案件。其中，既有完全驳回原告诉求
的情况，也有大部分支持的判例，那么彩礼返

还比例如何确定？

张博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根据收取彩礼后未结婚也未共同生活、未结婚

但同居、“闪婚闪离”等情况，返还彩礼的比例

均不相同。其中，收取彩礼后未结婚，也未共同

生活，应当返还彩礼。

未结婚但同居、结婚但婚龄很短就感情破
裂并开始离婚诉讼，则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
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

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

体比例。

“共同生活”如何考量？张博提醒，在《规

定》制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方对《规

定》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将征求意见稿第

五条和第六条中的“共同生活时间”修改为“共

同生活情况”。

从这一措辞的修改可以看出，在考量双方

共同生活事实时，不能简单计算时间长短。这

是因为在实践中，存在双方结婚之后没有共同
生活的情形，也存在共同生活但经济上相互独
立的情形。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是否实际一起居

住等情形。

张博表示，影响彩礼返还的因素众多，需

要考虑各种事实，不同因素叠加会出现各种不
同组合，明确具体的时间标准反而可能损害一

方当事人的利益，“实践中应当依据个案具体
情况，综合各种因素认定彩礼是否需要返还及
返还比例。”（案件当事人为化名）

据北京晚报


